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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龙井市工作协调组

召开信访案件协调会
9月18日10时30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龙井市工作协调组在龙井专案讨论办公室召开第23批3008、3078第一次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协调会。市自然资源、市林业、市农业农村、市卫健、东盛涌镇、开山屯镇相关部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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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协调组对信访案件的基本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参会部门认真梳理了案情，对案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共同寻求案件突破化解思路。会后，相关部门立即到信访案件现场进行调查。
【简讯】●9月18日，市工作协调组接到州协调联络组《9月18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举报受理信访事项交办函》（环督延联信转〔2021〕94号），第23批涉及我市2件信访举报（1件为重点案件）受理事项。针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信访问题，市工作协调组第一时间进行了签收回执，并根据职责规定，转办至相关涉事部门尽快调查落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3批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7件

9月18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7件（重点案件15件），其中，来电84件，来信103件。长春市88件（重点案件7件）、吉林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6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8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22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12件、延边州1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涉及多个地区2件（重点案件1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77个。其中，土壤环境类68个，占24.5%；大气环境类60个，占21.7%；噪声类54个，占19.5%；生态类46个，占16.6%；水环境类35个，占12.6%；辐射类3个，占1.1%；其他11个，占4%。

截至9月18日，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3094件，包括重点案件31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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